
一 

文化局訂定臺北市公共空間辦理收費性藝文活動許可辦法草案與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訂定條文 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共空間開放收費

性藝文活動使用許可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為鼓勵藝文活動多 

元發展，並培養市民以付

費方式參與藝文活動之

消費習慣，促使藝術文化

融入市民生活，豐富本市

公共空間人文風貌，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公共空間：指本市

經主管機關協調管

理人同意後？供藝

文活動使用之公園 

、綠地、建築物周

邊空間、徒步街區 

、捷運車站、道路

及其他公共場所 

名稱：臺北市公共空間辦理收

費性藝文活動使用許可

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為鼓勵藝文活動

多元發展，並培養市民

以付費方式參與藝文活

動之消費習慣，促使藝

術文化融入市民生活，

豐富本市公共空間人文

風貌，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公共空間：指本市

經主管機關協調 

管理人同意後？ 

供藝文活動使用 

之公園、綠地、建

築物周邊空間、徒

步街區、捷運車

站、道路及其他公

明定本辦法名稱。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一、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之公共空間包括 : 

（一）公園綠地，如河濱

公園、河濱綠地、鄰里公

園、大型綠地等； （二）

建築物周邊空間，如臺北

市政府前廣場、臺北市立

美術館前廣場等；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協調公共

空間管理人可供使用之公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二 

。 

      二  公共空間管理人：指 

          對特公共空間依法 

負有管理責任之人。 

三  藝文活動：指以從事 

戲劇、默劇、丑劇、 

舞蹈、歌唱、樂器演 

奏、魔術、民俗技 

藝、雜耍、偶戲、詩 

文朗誦、繪畫、工 

藝、雕塑、行動藝 

術、使用非永久固定 

之媒材或水溶性顏 

料之環境藝術、影像 

錄製、攝影、及其他 

與藝文有關之活動。 

      四  藝文工作者：指從事 

     前款所列藝文活動 

之自然人，不以本 

國人為限。 

      五  藝文團體：指三人以 

上經營或從事第三 

款所列藝文活動之 

國內外團體。 

 

 

共場所。 

      二  公共空間管理人： 

指對特公共空間依 

法負有管理責任之 

代表人。 

三  藝文活動：指以從 

事戲劇、默劇、丑 

劇、舞蹈、歌唱、 

樂器演奏、魔術、 

民俗技藝、雜耍、 

偶戲、詩文朗誦、 

繪畫、工藝、雕塑、 

行動藝術、使用非 

永久固定之媒材或 

水溶性顏料之環境 

藝術、影像錄製、 

攝影、及其他與藝 

文有關之活動。 

      四  藝文工作者：指從 

事前款所列藝文活 

動之自然人，不以 

本國人為限。 

      五  藝文團體：指三人 

以上實際經營或從 

事第三款所列藝文 

活動之國內外團體 

共場所，如徒步街區、捷

運車站、道路等。此外，

私人公共場所之管理人與

主管機關協調後？願將其

場地提供藝文活動者，亦

為本款所稱之公共空間。 

未來文化局將據此與各公

共空間管理人協調取得本

辦法實施地點並公布之，

係屬資訊彙集周知，而在

非經公共空間管理人同意

的地點從事收費性藝文活

動之違法行為，其罰則回

歸至各別場地管理法規處

理，並將採逐步漸進方式

增加實施地點，以避免因

為各方面配合尚未建制常

軌而產生問題。 

三、「藝文」一詞在本市藝文補

助暨獎勵自治條例第二條

第三款中定義為：指文

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影音藝術、環境藝術、文

化資產等之謂。由於本法

案強調藝文活動的形式，

以概括方式定義則顯得空

 

 

 

 

 

 

 

 

 

 

 

 

 

 

 

 

 

 

 

 

 

 

 

 

 

 



三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第四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於公共空問從事藝

文活動，並對外收取費用

者，應於活動前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活動許可證。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依前項申請核發活

動許可證 

者，應繳納規費。 

主管機關得委託民

間團體辦理活動許可證

之核發、專業諮詢及民眾

服務等業務。 

第一項許可得附條

件、負擔或其他附款。其

許可基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第四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於公共空間從事藝

文活動，並對外收取費

用者，應於活動前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活動許

可證。 

藝文工作者或藝

文團體，依前項申請核

發活動許可證者，應繳

納規費。主管機關得委

託民間團體辦理活動許

可證之核發、專業諮詢

及民眾服務等業務。 

主管機關為執行

本辦法事宜，於必要時 

，得邀集學者專家及有

關機關代表組成審議委

員會處理之。 

泛不明確，本辦法除概括

規定外，另以列舉說明具

體提示藝文活動項目，有

助於瞭解本法案之功能。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一、明定在公共空間辦理收費

性一藝文活動者應申請核

發活動許可證，申請許可

證所需之注意或連行的事

項，本局另訂之，並於對

外辦理核發許可證業務前

刊載於公報發布之。 

二、本辦法只針對對外收費之

藝文活動作規範，倘若未

對外收費者，則非本辦法

所欲涉及之對象。而對外

收費方式可包括直接收取

民眾零星且不定額的樂捐

（打賞）、標定價格出售創

作作品、公開發售入場門

票或現場現金交易等；問

接收取工本費、茶水費

等。 

 

 

 

 

 

 

 

 

一  原第二項後段移列為 

第三項。 

二  原第三項移列為第十 

條。 

三  主管機關核發活動許 

可證，應屬行政裁量 

行為，得附加附款， 

惟為求裁量基準之一 

致，宜訂定統一許可 

基準，爰增列第四項 

。 

 

 

 

 

 

 

 



四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

原處分，並終止許可活動

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一  配合政策需要或法

令修正變更者。 

二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 

三  從事藝文活動之內 

容、販售物品或勞務

等與活動許可證之

核准項目不符者。 

四  違反本辦法或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者。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

原處分，並終止許可活

動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一  配合政策需要或法

令修正變更者。 

二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 

三  從事藝文活動之內 

容、販售物品或勞

務等與活動許可證

之核准項目不符者 

。 

四  違反本辦法或其他

三、未來公共空間的藝文活動

將是民眾最易接觸的社會

藝術教育機會，因此，透

過核發活動許可證的方

式，確保藝文活動品質和

鼓勵民眾參與帶動風氣皆

是重點工作。 

四、明定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

專家及有關機關代表組成

審議委員會，以為其執行

本辦法時之諮詢。 

 

明定撤銷或廢止活動許可證之 

情形。 

 

 

 

 

 

 

 

 

 

 

 

 

 

 

 

 

 

 

 

 

 

 

 

 

 

 

 

 

 

 

 

 

 

 

 

 

 

 



五 

 

 

第六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應將活動許可證，揭示於藝

文活動現場指定或顯著位置，並

應接受主管機關、公共空間管理

人等相關人員之檢查。 

 

 

 

第七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於公共空間辦理藝

文活動，應取得公共空間

管理人之使用許可並遵

守其相關管理規範。公共

空間管理人對已經許可

從事之藝文活動，並應予

以協助。 

 

 

 

第八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從事之藝文活動內 

容有安全之虞者，應有安 

全維護措施，且應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 

相關法規規定者。 

 

第六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應將活動許可證，

揭示於藝文活動現場指

定或顯著位置，並應接

受主管機關、公共空間

管理人等相關人員之檢

查。 

 

第七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於公共空間辦理藝

文活動，應遵守公共空

間管理人之相關規範。

公共空間管理人對已經

許可從事之藝文活動，

並應予以協助。 

 

 

 

 

第八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從事藝文活動內容 

有安全之虞者，應有安 

全維護措施，且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 

 

 

明定許可證須配合接受查驗， 

查驗的目的在確認藝文工作者 

或藝文團體的合法權利 

 

 

 

 

 

本辦法只規範活動收費與否之 

許可，至於在公共空間之使用 

上，藝文工作者和藝文團體仍 

應遵守公共空間管理人之相關 

規範。例如應依公共空間管理 

人對使用範圍、時間、場租、 

潔復原等所有規定和注意事項 

。而公共空間管理人對已經許 

可之藝文活動，原則上不得妨 

礙其進行。 

 

明定保障人身安全為展演者或 

主辦單位責任，在公共空間從 

事藝文活動與民眾距離較近， 

除事前要求活動有周全的安全 

措施外，也須對發生意外事故 

 

 

 

 

 

 

 

 

 

 

於公共空間舉辦活，應得

其管理機關之使用場許可

，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文字修正。 

 

 

 

 



六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

藝文活動之規模與危及

公共安全之程度，納入第

四條第一項之許可條件。 

 

 

第九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從事藝文活動，應注

意聚集之人潮及使用之

器材設備，不得有造成行

人或車輛通行困難、阻礙

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入

口或消防安全設備等行

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

管機關或公共空間管理

人，應予以糾正，並得命

其即時停止活動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本

辦法有關事宜，於必要

時，得邀集學者專家及

有關機關代表組成審議

委員會處理之。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 

藝文活動之規模與危及

公共安全之程度，納入

第四條第一項之許可條

件。 

 

第九條    藝文工作者或藝文

團體從事藝文活動，應

注意聚集之人潮及使用

之器材設備，不得有造

成行人或車輛通行困難 

、阻礙無障礙設施、建

築物出入口或消防安全

設備等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

主管機關或公共空間管

理人，應予以糾正，並

得命其即時停止活動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時之善後處理有所準備。 

 

 

 

 

 

由於藝文活動常會吸引眾多人 

潮，因此公共秩序之維護及公 

眾安全將會成為關心的重點， 

爰明定藝文工作者和藝文團體 

從事藝文活動時，所負之相關 

注意義務；主管機關及公共空 

間管理人對違反者亦得為必 

要之處置。 

 

 

 

 

 

 

 

 

 

 

 

 

 

 

 

 

 

 

文字修正。 

 

 

 

 

 

 

 

 

 

 

 

 

 

 

 

 

 

 

 



七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依法規定明定本辦法施行日 

期。 

 

 

 

條次變更。 

 

 

 


